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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1年8月20日

（2021）浙0282民初7060号
钟华伟、叶淑英：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奕燕与被告钟华

伟、叶淑英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原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当事人须知、举
证通知书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
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
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法庭领取，
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1月12日14时15分在
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7287号

康华（公民身份号码：4123271977****1615）：原
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与被
告康华保险人代位求偿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
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你单位）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你单
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
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
一、判令被告康华赔偿原告垫付费保险理赔款82500
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1月8
日9:0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5559号

沈佳琪（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七眼桥镇竹林村55号，
公民身份号码520402200112072889）：本院受理原
告熊醒与被告沈佳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请求：
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34691.1元，并支付利息
19576.2元；2.本案律师费4000元及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你无法联系，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25民初5559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之
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1月24日上午
09时00分在象山县人民法院大目湾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4536号

车金剑（吉林省抚松县露水河镇东山街十委八组）、李
忠辉（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和平路89号清合嘉园东区
23幢2单元1001室）、蒋欣宏（象山县丹东街道丹峰东路
447号）：本院审理原告胡震东与被告车金剑、李忠辉、徐
攀科、何鹏栋、何原君、蒋欣宏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浙0225民初4536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
告起诉请求判令：一、六被告在未出资范围内对浙江亿
嘉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所负的债务【即（2020）浙
0212民初747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未清偿部分，暂计
至2021年4月23日本息合计为101581.09元】承担补
充赔偿责任；二、本案诉讼费由六被告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
送达期满后二十日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翁
羽独任审理，并定于2021年11月15日下午14时00分
在象山县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破15号之三

2018年5月30日，本院根据广州天启服饰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立里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经查明，截至2021年7月26日，共有15户债权人申
报16笔债权，金额共计194951640.12元;经管理人核查
后确认15户债权人16笔债权，金额共计185264447.25
元。本院认为，债务人浙江立里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的事实清楚，其已严重资不抵债，无力清偿全
部到期债务，亦无第三人提供足额担保。浙江立里服饰股
份有限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亦无相关权利人申请和解或
重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
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7月26日裁定宣告浙江立里服饰
股份有限公司破产。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1216号

蔡龙进、蔡龙前、蔡发高: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
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蔡龙进、蔡龙前、蔡发高追偿权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03民初1216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1229号

谢建设、谢飞、匡光海: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谢建设、谢飞、匡光海追偿权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03民初1229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1234号

何振良、叶慧岳、潘饶仙、邱仙美: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
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何振良、叶慧岳、潘
饶仙、邱仙美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浙0303民初123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1373号

胡玉华、周旭霞、胡学文: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
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胡玉华、周旭霞、胡学文追偿权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03民初1373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1374号

陆人杰、陈云芬: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陆人杰、陈云芬追偿权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03民初1374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1375号

黄进、曾仕珍: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黄进、曾仕珍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03民初1375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1377号

刘红磊、刘进国: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刘红磊、刘进国追偿权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03民初1377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1486号

张超锋、乔国林、潘雷: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张超锋、乔国林、潘雷追偿权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03民初1486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1544号

张辉、张维舟、张雪梅: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张辉、张维舟、张雪梅追偿权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03民初1544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1548号

刘晚英、欧义贤: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刘晚英、欧义贤追偿权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03民初1548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2864号

肖玉兰:本院受理的原告宋春龙与被告肖玉兰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381民初286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3323号

陈肖英、戴美树：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瑞安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肖英、戴美树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381民初332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九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3544号

王健：本院受理的原告瑞安市广聚包装纸制品厂与被
告王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
律文书，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381民初3544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2745号

邵永福：本院受理的原告蒋利华诉被告邵永福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由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
币100000元，支付利息损失(以100000元为基数，利
息损失按年利率15%自2020年12月18日起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原告为追索该借款而
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人民币5000元；3.由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用。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法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外网告知书、
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
的规定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
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1
月26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四号法庭开庭审理，届时未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8484号

郑卫佳:本院受理原告骆永明为与被告郑卫佳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
(2021)浙0782民初848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
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3破24号

东阳市四合包装有限公司各债权人:本院于2021年8
月2日作出(2021)浙0783破申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
东阳市四合包装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
浙江无双律师事务所为东阳市四合包装有限公司破产
管理人。东阳市四合包装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
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1年9月10日前向管理
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权债务清册、有
关财务会计报表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
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
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
律责任。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东阳
市四合包装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无双律师事务所(地址:
浙江省东阳市甘溪东街31号2幢1单元301室，浙江无
双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0579-86638498)申报。债
权人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终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本院定于2021年
10月12日9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法院六石人民法庭第
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权数
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件，并提交
原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
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上述资
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1391号

黄红波、施国东：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永安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与被告黄红波、施国东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84民初1391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黄红波、施国东归还原告永康
市永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担保代偿款47939.03元;二、
由被告黄红波赔偿原告永康市永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逾期还款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10539元为基数自
2018年7月25日起，以8168.36元为基数自2018年11
月28日起，以12896.69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31日
起，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
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8169.13元为基数
自2019年11月25日起，以8165.85元为基数自2020
年3月30日起，均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还款之
日止)。三、由被告黄红波支付原告永康市永安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因本案支付的律师代理费2000元。上述

款项，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四、原告永康市
永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对被告黄红波所有的车牌号为
浙G272NP的海马牌小型轿车拍卖或变卖后的款项
在上述第一、二项款项及诉讼费用1174元范围内享
有第二顺位的优先受偿权。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4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1824元，由被告黄红波、施国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1726号

吴文浩:本院受理原告朱世亮与被告吴文浩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84民初172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吴文浩支付原告朱世亮
货款3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21年3
月23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项限判决生效后五日
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5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200元，由被告吴文浩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1091号

黄承、黄霞:本院受理原告周超超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
0802民初109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黄
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周超超借款本金
120000元及利息(以12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3
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020年8月19日前按年利率
24%计算，2020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二、被
告黄霞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黄霞承
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黄承追偿;三、驳回原告周
超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60元，由被告
黄承、黄霞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
期强制执行。公告费560元，由被告黄承、黄霞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花园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82民初5557号

潘太龙（身份证号码：33032419******5591）：本院
受理原告上官彩富与潘太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离开
原址，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讼请求为：一、诉请法院判
令被告归还借款壹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本公告送达期限届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1月16日14时15分
在临海市人民法院白水洋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本
案由审判员陈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朱原贤、朱
枝伦组成合议庭。希望你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临海市人民法院

义 乌 海 关 尹 犇（ 身 份 证 号 ：
330719197607180236）同志执法证件（编号：
2980240）遗失，特此公告。 义乌海关

2021年8月20日

遗失公告

（2021年第1号）
重庆隆贤贸易有限公司、昆明存兴商贸有限公司、防

城港市增春贸易有限公司，我关关于通知你司退还知识产
权 保 证 金 的 通 知（保 证 金 退 款 通 知（№5998599）、
（№5971690）、（№5998800））均已公告送达，你司未在规定

期限三个月内前来办理保证金退还手续，现再次公告，自
公告之日起一年内，你单位应到义乌海关（浙江省义乌市
诚信大道 266 号“义乌港”办公楼 2 楼 236 室，联系电话：
89918740）办理保证金退还手续，逾期，视同放弃资金上缴
国库。

特此公告。 义乌海关
2021年8月2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乌海关公告 宁波市华艺古典家具有限公司债权人：
《宁波市华艺古典家具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以下简称“分配方案”）已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宁
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管理人执行《宁波市
华艺古典家具有限公司破产财产追加分配方案》。

本次追加分配确定于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实施

完毕，以货币方式进行分配，由管理人根据各债权人提供
的银行账号，实施转账支付。

本次分配总额为人民币300000元，其中：
一、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合计67592 元（交纳案

件受理费1592元，收取管理人报酬36000元，预留后续破
产费用和共益债务30000元），清偿比例100%；

二、清偿职工债权232408元，清偿比例约23.11%；
特此公告。 宁波市华艺古典家具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8月20日

公 告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姚燕琳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

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
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姚燕琳。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借款人及各担保人。

姚燕琳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各担
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姚燕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
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姚燕琳
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0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本金转让基准日2018年9月30日，单位：人民币元）：

备注：清单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以签署的原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2

3

4

5

6

借款人

绍兴市中实钢结构有限公司

绍兴县信晓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县胜奥轻纺有限公司

绍兴亿年进出口有限公司

诸暨市世纪中天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高峰进出口有限公司

本金

50000000.00

22572385.18

23765937.29

10923900.00

5707595.06

3862679.81

利息

（暂计至2018年7月20日）14169833.97

（暂计至2015年12月21日）0

（暂计至2016年3月20日）1002446.6

（暂计至2016年12月31日）954945.47

（暂计至2016年12月31日）779555.38

（暂计至2016年12月31日）205520.3

借款合同

2015信银杭绍商贴字第003428号；811088006412（贴现协议）

2015信银杭绍北贷字第811088004806号；2015信银杭绍北贷

字第811088035517号

2014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3736号；2015信银杭绍轻贷字第

004121号；2015信银杭绍轻贷字第004147号；2015信银杭绍

轻贷字第811088035512号

2015信银杭绍轻贷字第811088035396号；2015信银杭绍轻贷

字第811088008688号

（2015）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4472号；（2015）信银杭绍诸贷字

第811088011248号

（2015）信银杭绍诸贷字第811088017890号；（2015）信银杭绍

诸贷字811088027649号

保证人、担保合同

2015信杭绍越银最抵字第000666-1号、2015信杭绍越银最保字第000666-2号;

2015信杭绍北银保字第811088004806-4号、2015信杭绍北银保字第811088004806-1号、2015信杭绍北银保字第

811088004806-2号、2015信杭绍北银保字第811088004806-3号;

2015信银杭绍轻最保字第811088032604-1号、2015信杭绍轻银最保字第004147-2号、2014信银杭绍轻最保字第023号、2015信银杭

绍轻最保字第811088032604-2号、2015信杭绍轻银最保字第004147-1号、2015信银杭绍轻最保字第811088032604-3号、2015信杭

绍轻银最保字第004147-3号、2014信银杭绍轻人最保字第017号、2015信杭绍轻银最保字第004147-4号、2015信杭绍轻银最保字第

811088032604-4号、2015信杭绍轻银最保字第004147-5号、2015信杭绍轻银最保字第811088032604-5号;

2015信杭绍轻银最保字第811088035396-2号、2015信杭绍轻银最保字第811088035396号、2015信杭绍轻最保字第811088035396-1号、2015

信杭绍轻银最保字第811088008688-2号、2015信杭绍轻银最保字第811088008688-1号、2015信杭绍轻银最保字第811088008688号;

2014信银杭绍诸最保字第003667-1、2014信银杭绍诸最人保字第003667-2、2015信杭绍诸银最保字第004472号

2015信杭绍诸银人最保字第811088017890-1号；2015信杭绍诸银人最保字第811088017890-2号；2015信杭绍诸银人最保字

第811088017890-3号；2015信杭绍诸银人最保字第811088017890-4号；2015信杭绍诸银最保字第811088017890号

浙江骏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受让通知公告
根据永康市凯顿工贸有限公司与浙江骏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

转让合同》，永康市凯顿工贸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
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骏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浙江骏泓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现公告通知借款人义乌琳多饰品有限公司及担保人浙江博贸服饰有限

公司、王跃忠、孟庆美。请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浙江骏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
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
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
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本公告公示期为三日（自公告之日起算）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本息基准日：2021年7月1日，利息、罚息及费用等按

照法律规定及债权文件约定计算，此处不详列）
联系电话：13738617810 浙江骏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1年8月20日

序号

1

借款人

义乌琳多饰品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4年义乌字第4209号、2014年义乌字第2149号、2014年义乌字第3593号、2014年义乌字第3819号、2014年义乌字第4440号

本金

43,950,000.00

保证人

浙江博贸服饰有限公司、王跃忠、孟庆美


